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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空气 降尘的测定 重量法（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1 项目背景

1.1 任务来源

根据《关于开展 2018 年度国家环境保护标准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环办科技函

﹝2018﹞225号），下达了修订《环境空气 降尘的测定 重量法》（GB/T 15265-94）的项

目计划书，项目统一编号为：2018-3。

本标准项目的承担单位为天津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1.2 工作过程

1.2.1 成立标准编制组

2018年 4 月任务下达后，天津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成立标准编制组，编制组成员中包

括有多年环境空气中降尘分析工作经验的同志和目前从事该项目分析工作的同志。

1.2.2 编写开题报告和标准草案

2018年 5 月至 7 月，根据《国家环保标准制修订工作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检索、

查询和收集国内外相关标准和文献资料，并根据国内相关质量标准，对目前环境空气中降尘

的分析方法、研究进展以及存在问题进行归纳和总结。在整理借鉴的基础上，对方法中涉及

的样品前处理方法、分析方法和干扰消除等主要内容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和探讨，拟定标准方

法制修订的基本原则和技术路线。

2018年 8月至 12月，标准编制组根据拟定的技术路线，进行了采样点高度、收集液优

化、平行样品采集、质控方法等实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编写了开题论证报告及标准文本草

案。

1.2.3 召开开题论证会

2018年 12 月 27日，由生态环境监测司组织专家在北京召开了本标准的开题论证会。

专家委员会听取了标准编制组的汇报，经过质询、讨论，专家委员会通过了本标准的开题论

证。提出以下修改意见：

（1）通过实际样品采集，进行方法精密度验证；

（2）细化实验过程中蒸发过程的描述；

（3）增加不同材质的采样容器（玻璃和陶瓷）；

（4）降尘监测降尘总量（含干沉降和湿沉降）。

1.2.4 方法验证

2019年 1 月至 3 月，标准编制组按照计划任务书的要求，结合开题论证意见以及《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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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监测分析方法标准制修订技术导则》（HJ 168-2010）的技术要求，确定了实验方案。通

过方法测定条件的优化以及精密度和准确度测定等大量实验研究，确定最佳实验方法，并编

写《环境空气 降尘的测定 重量法》方法验证方案。

2019年 4月至 5月，完成实验室内方法特性指标的验证试验。2019年 5月至 8月，根

据《环境监测 分析方法标准制修订技术导则》（HJ 168-2010）的要求，组织 6家实验室进

行实验室间的方法验证。2019年 9 月，汇总各实验室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完成方法验证

报告。

1.2.5 编写标准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

2019年 10月，根据实验研究结果及方法验证结果，在总结分析国内外相关标准的基础

上，完成《环境空气 降尘的测定 重量法》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的编写。

1.2.6 征求意见稿技术审查

2020年 6月 11日，由生态环境监测司组织专家召开了本标准的征求意见稿技术审查会。

专家委员会听取了标准编制组的汇报，经过质询、讨论，专家委员会通过了本标准的征求意

见稿技术审查。提出以下修改意见：

（1）进一步核实集尘缸放置高度，取消清洁对照点；

（2）完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中质控样品的要求，注意事项条款的表述；

（3）删除硫酸铜溶液采集降尘样品的相关内容。

2 标准制（修）订的必要性分析

2.1 降尘的环境危害

2.1.1 降尘的定义

大气降尘是指在空气环境条件下，靠重力自然沉降在集尘缸中的颗粒物。粒径多在

10 μm以上，但空气中 10 μm以下的尘粒也能沉降，此外，当空气湿度较大或发生降水时，

气溶胶通过冲刷作用也可降落于地表形成降尘[1]。

2.1.2 降尘的来源

降尘是大气中粉尘的沉积物，大气中粉尘颗粒物的来源可以分为自然来源和人为来源。

在自然源和人为源中都有一次和二次颗粒物的来源。自然源中一次颗粒物的来源主要有：土

壤颗粒物和地球表面的沉积物、火山喷发形成的火山粉尘、由各种火灾产生的烟尘颗粒、海

洋中波浪破碎和气泡爆炸产生的大气气溶胶、陨石进入地球大气层分解形成的宇宙粉尘、生

物界的花粉、孢子等。二次颗粒物的来源主要有森林中放出的碳氢化合物经光化反应后产生

的微小颗粒，自然界硫、氮、碳循环中的转化物等[2]；人为源主要包括工业过程，如矿山和

露天采石场等产生的工业粉尘[2]、交通、建筑、工业等各种非点源所产生的颗粒物质，在风

力、水力及重力作用下，沉积在城市不透水地面，形成的地表降尘[3]。

2.1.3 降尘的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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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降尘是地球表层地—气系统物质交换的一种形式，是陆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

分。从空气动力学角度上讲，由于大气降尘极易沉降，所携带的污染物易造成近源污染；但

在风力较强劲的时候，大气沉降也能在大气中长距离迁移而造成远源污染。大气沉降不仅危

害人类健康，还改变大气辐射平衡，影响植物光合作用和土壤性质等。

2.2 相关生态环境标准和生态环境管理工作的需要

2.2.1 降尘相关生态环境标准

表 1和表 2分别为国内部分城市降尘量评价标准和部分国家和地区降尘评价标准。国内

各城市，根据本地环境质量制定了评价标准，其中天津市、青岛市和南京市采用的是高于清

洁对照点一定量来对城市降尘量进行评价。除德国标准较为宽松外，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标准

值均较国内严格。

表 1 国内部分城市降尘量评价标准

单位：t/km2•30 d

省份 城市 采用评价方法

辽宁省 大连 8.0

天津市 市区 清洁对照点+7

山东省 青岛 清洁对照点+7

江苏省 南京 清洁对照点+3

上海市 全市 10.0

广东省 深圳 8.0

表 2 部分国家和地区降尘评价标准

单位：t/km2•30 d

国家 地区 标准类别描述 标准限值

美国

华盛顿州 居住区标准 5.6

肯塔基州 年均值 5.9

怀俄明州 月均值 5.1

德国
可能污染 10.5

很可能污染 19.5

澳大利亚
破坏宜人的环境 4.0

不可接受的质量变差 10.0

加拿大 马尼托巴湖
最大期望值 6.0

最大可接受值 8.0

纽芬兰 年平均 4.6

根据 2019年生态环境部最新发布，将实施重点区域降尘考核。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

渭平原各市平均降尘量不得高于 9 t/km2·30 d；长三角地区不得高于 5 t/km2·30 d，其中苏北、

皖北不得高于 7 t/km2·30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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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生态环境管理工作的需要

大气降尘量的监测是开展较早的大气污染物例行监测项目，是反映大气尘粒污染的主要

指标之一。我国国家环境保护“十三五”规划中提出要“分区施策改善大气环境质量”，“实施

大气环境质量目标管理和限期达标规划”。2019年生态环境部实施重点区域降尘考核。因此，

环境空气中降尘量的测定对于大气环境质量评价，以及评价各城市污染状况，实施城市大气

环境质量目标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2.3 现行环境监测分析方法标准实施情况和存在问题

降尘是我国开展较早的大气污染物例行监测项目，1994 年颁布的以重量法为基础的

《环境空气 降尘的测定 重量法》（GB/T 15265-94），具有适用范围广、简便易行等优点，

一直在我国环境监测工作中起着重要作用。现行国标经过二十多年的使用，也存在以下问题：

（1）采样过程与国外标准存在明显差异，该方法对采样点位的设定要求不够细化，关

于每个区域点位布设原则及注意事项未做要求;

（2）原标准对集尘缸的外形设计和材质要求过于单一。参考相关国际标准以上内容可

以适当放宽。材质可以是陶瓷、玻璃、有机玻璃和不锈钢;

（3）原集尘缸的设计未考虑防风、防鸟，增大了采样失败、样品废弃的可能性;

（4）处理样品时，手动去除干扰物受实验人员主观影响比较大，一些较小的干扰物很

难肉眼识别以及人工去除，因此实验过程耗时且效果不佳;

（5）实验工具—淀帚有效面积较小，清理颗粒物不方便;

（6）该方法对质量控制要求不够细化，虽然该方法包括精密度和准确度部分，但应如

何制备用于质量管理的样品未做说明;

（7）实验记录信息较少，除已规定的地点、编号、时间、标识等，应补充采样期间的

异常天气说明等，有助于最终结果的解释与分析。

3 国内外相关分析方法研究

3.1 国内外及国际组织相关分析方法研究

编制组对国外相关标准及文献进行了调研。国际标准 ISO-DIS 4222-2-80《空气质量 大

气降尘的测量 水平沉积缸法》中采用湿法采样，美国材料与实验协会 ASTM标准 D1739-98

（2017）中采用干法采样。ISO-DIS 4222-2-80中，向集尘缸中添加 5%（V/V）甲氧基乙醇

溶液，用来杀菌、减藻和防冻，同时避免降尘的“二次起尘”；ASTMD1739-98中将空的集尘

缸直接置于点位进行样品采集。干法收集最接近自然状况下的沉降过程，大气中的尘粒直接

沉降在容器器壁和底部，但是干法收集最明显的缺点是无法避免容器内降尘的“二次起尘”。

2 个标准均以重量法测定环境空气中的非水溶性颗粒物和水溶性物质，二者之和为降尘总

量。

我国的降尘测定标准《环境空气 降尘的测定 重量法》（GB/T 15265-94）中采用湿法

采样，采样前向集尘缸内添加适量乙二醇用以杀菌、减藻和防冻，同时避免降尘的“二次起

尘”。该标准以重量法测定环境空气中的降尘总量和降尘总量中可燃物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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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国际组织相关标准分析方法

国家/组织 标准号 标准名称 采样方法 前处理 测定方法

中国 GB/T 15265-94
环境空气 降尘的测定

重量法
湿法 人工去除

降尘总量；

降尘总量中可燃物测定

国际标准
ISO-DIS

4222-2-80

空气质量 大气降尘的

测量 水平沉积缸法
湿法 1 mm筛

非水溶性颗粒物和水溶性物

质，二者之和为降尘总量

美国
ASTM标准

D1739-98

降尘的采样与测定标准

（可沉降颗粒物）
干法 1 mm筛

非水溶性颗粒物和水溶性物

质，二者之和为降尘总量

3.2 国内外相关文献报道的分析方法

国内外大气降尘研究中，对某一地区空气质量进行评价或对降尘中化学组分污染特征进

行研究时，降尘样品普遍为干沉降和湿沉降之和[4-7]，少量研究将干沉降和湿沉降分别采集

进行研究[8]。

量化大气降尘通量有 2种方法：理论计算和实验测量。理论计算的一些模型是为了气体

的沉积而衍生的，并不一定适用于宏观颗粒物的估算。多项实验研究表明，不同的计算方法

所获得降尘量的值分布范围很广[9]，说明理论计算对降尘量进行估算的方法具有较大的误

差。

第 2种方法是通过使用替代表面或集尘器来测量降尘通量。替代表面是被用来替代原始

表面。由于该装置易于安装并且可以较好的与原始表面结合，被广泛用于风洞实验中，从而

避免了气流的扰动。文献中使用过的替代表面包括：水或防冻剂[10]，玻璃珠[11]，湿滤纸[12]，

粘性表面（如油纸或液体石蜡[13]），纸[14]，玻璃或金属[9]、塑料（如 PVC）网[15-17]等。该方

法虽然在风洞中很方便，但由于实际环境和仪器问题限制，在实际野外实验中通常不推荐使

用替代表面，尤其在长期测量或者必须在地面以上测量时。野外实验中，通常使用集尘器测

量降尘。集尘器有多种类型，从简单的结构（如普通家用桶）到复杂的配备减少气流的扰动

空气动力学装置的仪器[18-23]。

基于大气降尘的收集一般是模拟自然状况下的沉降过程这一认识，现在所采用的降尘收

集装置主要有干法收集、湿法收集和玻璃球法收集 3种。这 3种收集装置原理基本相同，仅

是根据收集容器内所添加介质的不同而加以区分，并因此而具有不同的收集效率。收集容器

一般有圆柱形玻璃缸、塑料桶、塑料箱等，规格也不尽一致。国际标准（ISO-DIS 4222-2-80）

中建议的集尘器为内径 20 cm，深 40 cm的平底圆筒容器；美国标准中建议的集尘器为顶上

开放的圆柱体，内径不小于 15 cm，高与内径之比不小于 2，材质为不锈钢或防水材料。在

我国，集尘缸的国家标准为高 30 cm、直径为 15 cm的圆柱体玻璃缸（GB/T 15265-94），但

在实际的研究中，为了方便和提高集尘器的集尘效率，所用的规格也不尽相同，见表 4。

表 4 不同研究者所采用的降尘收集方法[24]

收集方法 收集器尺寸（cm） 收集地点 收集器安装高度

干法 D=20，H=70，圆柱形 新疆和田 0.7 m，1.8 m，10 m建筑物顶，距离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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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方法 收集器尺寸（cm） 收集地点 收集器安装高度

顶 1.5 m

湿法 H=15，塑料箱，加蒸馏水 甘肃，陕西 8 m~12 m建筑物顶

干法、湿法、

玻璃球
D=25，H=35，圆柱形 宁夏中卫 1.9 m

干法 D=15，H=30，圆柱形 宁夏中卫 2 m

干法 D=20，H=30，圆柱形 新疆和田
0.7 m，1.8 m，10 m建筑物顶，距离建筑物

顶 1.5 m

湿法 D=15，H=30，圆柱形 西北 2 m~3 m建筑物顶

湿法 灯芯式沙尘垂直收集仪 民勤 0~50 m

干法 D=15，H=30，圆柱形 宁夏中卫 0~50 m

湿法、膜法 D=15，H=30，圆柱形 甘肃 4 m

干法 D=15，H=30，圆柱形 京津冀地区 地表或楼顶

湿法 圆柱形盆 甘肃
8 m~12 m建筑物顶，

距建筑物顶 1.5 m

玻璃球法，石

蜡
D=8.15，H=6，圆柱形 马里 3 m建筑物顶

玻璃球法

D=11，H=39，圆柱形；

L=47，W=31，H=11，长

方体

死海 0.5~5 m

湿法、垫子、

网槽

碗形：H=40，S=0.23;

正方形托盘：L=90，W=60
加纳 1 m；6 m~10 m建筑物顶

玻璃球法 正方形，S=0.113 澳大利亚 2 m

干法
D=15，H=30，圆柱形集尘

器
艾比湖 —

隔板法，湿法，

湿/隔板

D=15，H=30，圆柱形集尘

器
南京 5 m~12 m

湿法 D=9，H=20，圆柱形 北京 23 m建筑物顶，距建筑物顶 1.5 m

干法+阻尼网 D=21，H=3，圆形托盘 利比亚 2.5 m

玻璃球法 D=15，H=30，圆柱形 柴达木盆地 1.5 m，3.5 m

干法+泡沫 D=25，H=4.3，倒置飞碟 新西兰 1.4 m

干法+垫子 D=24.5，H=3.4，倒置飞碟 比格斯普林 <2 m

有些研究采用了不同于以上 3 种的集尘缸进行收集降尘，如 MDCO（Marble Dust

Collector）、倒置的飞碟以及改进型的倒置飞碟[25]、正方形的集尘缸和碗状集尘缸。利用集

尘缸收集降尘时，方法不同，集尘缸效率不同，收集的降尘量也不同。Mamadou Sow[25]等

利用风洞对MDCO收集器、倒置的飞碟以及有无导流环的收集器进行了验证，但结果发现

以上几种收集器的收集效率很低，通常低于 50%甚至更低。

美国地质调查局[26]（USGS）利用风洞对 3种收集降尘的方法分别进行了模拟测试，包

括干法、玻璃球法和湿法（水）收集方法，测试了 5种风速（范围：1 m/s~5 m/s）和 7种粒

度级别（范围：10 μm~80 μm）样品的收集效率和容量。结果显示，随着风速的增加，所有

采样器都显示出收集效率的快速下降。随着颗粒变大，收集效率也会下降。向收集器添加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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璃珠可提高其效率，玻璃珠可保护沉降的灰尘免于重新悬浮，并最大限度地减少降雨期间的

外流，且收集的沉积物比原始粉尘更细，颗粒尺寸的偏差在细颗粒部分中比在粗颗粒部分中

更多。

张正偲等[24]探讨了不同降尘收集方法的收集效率，结果发现干法收集的降尘量仅占湿

法的 5%~62%；减速法仅占湿法的 50%~95%；过滤网法仅占湿法的 43%~89%；玻璃球+过

滤网法仅占湿法的 40%~80%。除此之外，其他研究中也发现干法的收集效率低于湿法，如

McTainsh等[27]认为干法收集的降尘量仅为湿法的 64%；王赞红[28]认为干法收集的降尘量仅

为湿法的 76%；钱广强等[29]研究表明干法收集的降尘量为湿法的 73%；玻璃球法收集的降

尘量为湿法的 77% ，干法与玻璃球法的效率差别不是很大。不同的降尘收集方法，风速明

显影响降尘效率，平均风速<2.5 m/s时，降尘效率随平均风速增加而降低；但在平均风速>2.5

m/s时，降尘效率与平均风速之间无明显规律。湿法收集的降尘粒度最细，依次为减速法、

玻璃球+过滤网法、过滤网法和干法。平均风速，>5 m/s的平均风速与湿法，减速法收集的

降尘量之间可以用指数函数表示。

Breuning-Madsena等[29]指出湿法（集尘缸内为水）可以作为一种收集区域所有沉积物的

方法，湿法的集尘缸内的降尘量要比其他方法收集的多，同时湿法所收集的沉积物的粒度要

比其他方法的细。但在蒸发量较大或偏远的野外地区，如我国西北干旱区，在进行野外长期

降尘观测中，采用湿法收集降尘还存在一定的难度，玻璃球法可以作为一个较好的选择[30]。

4 标准制修订的基本原则和技术路线

4.1 标准制修订的基本原则

按《环境监测分析方法标准制修订技术导则》（HJ 168-2010）要求制定本标准，本着

重点突出，内容准确，数据真实，言简意赅，方法可操作性强的原则制定本标准。

（1）本方法的检出限和测定范围满足相关环保标准和环保工作的要求。

按照《环境监测 分析方法标准制修订技术导则》（HJ 168-2010）要求进行方法测定范

围和适用范围的研究，以满足质量标准的要求。

（2）本方法准确可靠，满足各项方法特性指标的要求。

通过不同实验室间以及实验室内对多种代表性实际样品测定的分析比对，确保本方法准

确可靠，精密度和准确度能够满足各项方法特性指标的要求。

（3）本方法具有普遍适用性，易于推广使用。

本标准结合了降尘分析技术发展趋势和国内监测机构能力现状，所制订的环境空气中降

尘的监测方法，能适应我国绝大部分环境监测及相关实验室的仪器设备、技术能力。

4.2 标准制修订的技术路线

针对原标准存在的问题，研究内容以及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样品采样布点的优化：采样点高度；

（2）样品采样方式的选择：包括干法、湿法以及湿法监测中收集液的确定；降尘采集

天数与缸截面积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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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图 1 技术路线图

5 方法研究报告

5.1 方法研究的目标

本标准适用于测定环境空气中的降尘，通过本标准的修订，进一步提高方法的可操作性，

通过统计检验技术确认方法的检出限、测定下限、实验室内和实验室间的准确度和精密度，

使其能够满足生态环境管理工作对降尘的测定要求。根据 2019年生态环境部最新发布的重

点区域降尘考核，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各市平均降尘量不得高于 9 t/km2·30 d；长

三角地区不得高于 5 t/km2·30 d，其中苏北、皖北不得高于 7 t/km2·30 d。因此，本方法检出

限应小于等于 5 t/km2·30 d的十分之一，即 0.5 t/km2·30 d。

5.2 方法原理

5.2.1 标准适用范围

原标准 1.1 主体内容中“规定了降尘的测定方法”、“采用乙二醇水溶液做收集液的湿法

采样，用重量法测定环境空气中的降尘”，本标准简化为“测定环境空气中降尘的重量法”，

使测定方法更突出、明了。原标准 1.2适用范围中规定“适用于测定环境空气中可沉降的颗

粒物”，本标准简化为“适用于测定环境空气中的降尘”，使阐述更直接，降尘的定义在本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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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术语和定义”中具体阐述。

5.2.2 方法原理

原标准方法原理为“空气中可沉降的颗粒物，沉降在装有乙二醇水溶液做收集液的集尘

缸内，经蒸发、干燥、称重后，计算降尘量”，通过后续的实验证明，本标准与原标准在方

法原理上并无差异，仍然选用乙二醇水溶液为收集液、重量法测定降尘量，因此本标准的方

法原理为“环境空气中可沉降的颗粒物，沉降在以乙二醇水溶液为收集液的集尘缸内，经蒸

发、干燥、称重后，计算降尘量”，基本保留了原标准关于方法原理的阐述。

5.2.3 方法检出限

原标准的“方法检测限为 0.2 t/km2·30 d”，此次标准修订，本实验室选用 3种品牌乙二醇

溶液测定本实验室方法检出限，同时邀请 6家实验室进行了方法检出限的验证。

5.2.3.1 方法检出限和测定下限的测定方式

将空白样品加入集尘缸，即 60 ml乙二醇及 50 ml蒸馏水，按照样品分析的全部步骤，

进行不少于 7次平行测定，按 HJ 168-2010中检出限的计算公式得出方法检出限。计算平行

测定的标准偏差 S，方法检出限MDL＝t（n-1,0.99）×S，以 4倍方法检出限为本方法测定下限。

式中：MDL—方法检出限；

n—样品的平行测定次数；

t—自由度为 n-1，置信度为 99%时的 t 分布（单侧）；

S—n次平行测定的标准偏差。

其中，当自由度为 n-1，置信度为 99%时的 t 值可参考下表取值。

表 5 自由度为 n-1，置信度为 99%的 t 值表

平行测定次数（n） 自由度为（n-1） t(n-1,0.99)

7 6 3.143

8 7 2.998

9 8 2.896

5.2.3.2 本实验室方法检出限

本实验室选用 3个品牌，分别为天津市科密欧化学试剂有限公司（分析纯）、天津市富

宇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分析纯）、天津市风船化学试剂科技有限公司（分析纯）的乙二醇试

剂，使用电子分析天平（仪器编号：1201310779；检定）称量，进行检出限测定，数据见表

6至表 8。

表 6 方法检出限测试数据表（科密欧）

单位： t/km2·30 d

测定结果
序号 测定值

1 0.1243

http://www.tjkerm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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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结果

序号 测定值

2 0.1751

3 0.0791

4 0.0565

5 0.0791

6 0.0678

7 0.0904

8 0.1695

平均值 0.105

标准偏差 0.046

t（n-1,0.99） 2.998

检出限 0.2

表 7 方法检出限测试数据表（富宇）

单位： t/km2·30 d

测定结果

序号 测定值

1 0.0113

2 0.0056

3 0.0113

4 0.0113

5 0.0339

6 0.0226

7 0.0113

8 0.0339

平均值 0.018

标准偏差 0.011

t（n-1,0.99） 2.998

检出限 0.1

表 8 方法检出限测试数据表（风船）

单位： t/km2·30 d

测定结果

序号 测定值

1 0.2768

2 0.1356

3 0.2203

4 0.2486

5 0.3107

6 0.2712

7 0.3672



１１

测定结果
序号 测定值

8 0.2373

平均值 0.258

标准偏差 0.068

t（n-1,0.99） 2.998

检出限 0.3

根据统计，本实验室方法检出限为 0.3 t/km2·30 d，测定下限为 1.2 t/km2·30 d。

5.2.3.3 6 家实验室方法检出限

6家实验室对空白样品（60ml乙二醇及 50ml蒸馏水加入降尘缸）进行 7次平行测定，

检出限分别为 0.3 t/km2·30 d，0.2 t/km2·30 d，0.1 t/km2·30 d，0.2 t/km2·30 d，0.3 t/km2·30 d，

0.1 t/km2·30 d；测定下限分别为 1.2 t/km2·30 d，0.8 t/km2·30 d，0.4 t/km2·30 d，0.8 t/km2·30 d，

1.2 t/km2·30 d，0.4 t/km2·30 d。

综合本实验室和其他 6家实验室的数据，将原标准中“方法检测限为 0.2 t/km2·30 d”，修

订为“方法检出限为 0.3 t/km2·30 d，测定下限为 1.2 t/km2·30 d。”

5.3 试剂和材料

通过不同收集液的对比，详见本文 5.5.2.2“收集液的选择”，本方法保留乙二醇水溶液为

收集液，试剂和材料的选择与原标准一致，分析时仍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乙二醇(C2H6O2)

分析纯试剂，实验用水为蒸馏水或同等纯度的水。

5.4 仪器和设备

5.4.1 集尘缸

本标准要求“集尘缸：内径（15±0.5）cm，高 30 cm的圆筒形缸，材质为有机玻璃、玻

璃或陶瓷，缸底要平整，缸内壁光滑，如有磨损，应立即更换”。

原标准中集尘缸为玻璃缸，缸底平整即可。通过文献以及实际工作中，几种常见的材质

为玻璃，陶瓷，不锈钢，有机玻璃。由于不锈钢材质在野外长期采样，特别是有些地区气象

条件恶劣，日晒风蚀，加之采样中收集液内会落入各种异物，收集液的成分也会随之变得复

杂，因此不锈钢材质在使用一段时间后，会无法真正保持“不锈”的性质，最终导致样品测定

结果偏高。

本标准在保留玻璃材质的基础上，增加了陶瓷材质，考虑到玻璃缸、陶瓷缸重且易破损，

增加了有机玻璃材质，该材质惰性、较轻，不易损毁，使用这 3种集尘缸采集的样品在测定

结果上无显著差异，见表 9。但有机玻璃缸制作时建议一次成型，避免接缝处胶粘。同时，

除原标准“缸底要平整”的要求外，补充对集尘缸“缸内壁光滑，如有磨损，应立即更换”的要

求，防止降尘附在磨损后的缸壁上不易全部转移，避免由此造成的实验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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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3 种材质集尘缸对比

单位：t/km2·30 d

点位 玻璃缸 陶瓷 有机玻璃缸

A 8.1 8.0 7.8

B 6.6 6.4 6.4

C 6.0 6.5 6.3

D 7.4 7.1 7.5

E 5.9 6.2 5.5

5.4.2 金属筛

原标准在处理样品时靠人工手动去除落入缸内的树叶、昆虫等干扰物。这种方式一方面

受实验人员主观影响比较大，导致不同实验人员出具的数据可比性较差，不利于长期性的大

气环境质量评价，也不利于各城市之间污染状况的对比和数据分析；另一方面一些更细小的

干扰物，如柳絮、昆虫脚等很难肉眼识别、人工去除，过程耗时且效果不佳。

本标准增加了 1 mm（18目）金属筛，使用金属筛去除干扰物。根据大气降尘粒径分布

的相关文献可知，大气降尘中小于 50 μm 的颗粒占 70%~98%[31]，小于 63 μm 的颗粒占

83%~82%[32]，因此该孔径的金属筛不会截留环境空气中受重力自然沉降的颗粒物，同时又

可以快速、有效地去除标准中提及的树叶、枯枝、鸟粪、昆虫、花絮等干扰物。

图 2 孔径为 1 mm（18 目）的金属筛

5.4.3 软质硅胶刮刀

原标准中使用淀帚擦洗缸壁、扫除尘粒，并给出其制作方式“在玻璃棒的一端，套上一

小段乳胶管，然后用止血夹夹紧，放在（105±5）℃的烘箱中，烘 3 h后使乳胶管粘合在一

起，剪掉不粘合的部分制得”。但在实际工作中，集尘缸面积较大，淀帚有效面积较小，清

理颗粒物不仅实验效率低，而且容易遗漏，且淀帚的制作存在一定难度，不易制作成功。因

此建议改用面积较大、易冲洗的软质硅胶刮刀代替，可提高实验效率，如图 3所示。

5.4.4 烘箱、一般实验室常用仪器和设备

原标准的测定过程使用了烘箱和一般实验室常用仪器和设备，但在“仪器”章节未提及，

本标准在“仪器和设备”章节进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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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软质硅胶刮刀

5.5 样品

5.5.1 采样点的设置

5.5.1.1 监测点位布设技术要求

（1）参考《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技术规范》（HJ 194-2017），增加“采样点周围水

平面应保证有 270° 以上的捕集空间，不能有阻碍空气流动的高大建筑、树木或其他障碍物，

并避开局部污染源；如果采样口一侧靠近建筑，采样口周围水平面应有 180º 以上的自由空

间。从采样口到附近最高障碍物之间的水平距离，应为该障碍物与采样口高度差的两倍以上，

或从采样口到建筑物顶部与地平线的夹角小于 30° ”的点位布设要求。

（2）参考《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位布设技术规范（试行）》（HJ 664-2013），并结合

原标准中“如放置在屋顶平台上，距平台 1 m~1.5 m，避免平台上扬尘的影响”的规定，修改

为“如放置在屋顶平台上，采样口离建筑物墙壁、屋顶等支撑物表面的距离应大于 1 m，距

平台 1 m~1.5 m，避免支撑物及平台上扬尘的影响”。

（3）原标准中“普通的采样点一般设在矮建筑物的屋顶，或根据需要也可以设在电线

杆”，考虑到电线杆本身为障碍物，会对遮挡某一方向的降尘，影响样品的代表性，本标准

删除在电线杆上布点的要求。

（4）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布设对照点，不强制要求，本标准删除“在清洁区设置对照点”。

5.5.1.2 集尘缸放置高度

原标准中“集尘缸放置高度应距离地面 5 m~12 m”，通过查阅国外相关标准，ASTM 标

准 D1739-98《降尘的采样与测定标准（可沉降颗粒物）》未对集尘缸放置高度做出规定。

ISO-DIS 4222-2-80《空气质量 大气降尘的测量 水平沉积缸法》要求集尘缸放置高度为

（14±2） m。

为了考察集尘缸布设高度对降尘采集量的影响，在同一采样点位，间距 2 m，采集 4组

平行样品，4组集尘缸放置高度分别为 5 m、8 m、12 m、15 m，见图 4，测定不同高度下降

尘的采集量，确定更为合理的采样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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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高度下降尘的采集

表 10 不同高度下降尘的采集量

单位：t/km2·30 d

采样高度
周期 1 周期 2 周期 3 周期 4

测定值 平均值 测定值 平均值 测定值 平均值 测定值 平均值

5 m
7.2

7.2
7.9

8.4
9.8

9.5
7.9

8.0
7.1 9.0 9.2 8.1

8 m
5.9

6.1
7.2

7.2
7.5

7.4
7.0

7.0
6.3 7.3 7.2 7.0

12 m
6.4

5.8
6.9

7.0
6.7

6.4
6.4

6.4
5.2 7.2 6.1 6.3

15 m
5.7

5.6
6.4

6.6
6.5

6.1
5.9

5.8
5.6 6.8 5.7 5.6

图 5 不同高度降尘采集量对比图



１５

根据表 10 和图 5，降尘的采集量在不同高度上有所不同，随着高度的增加，样品受地

面颗粒再悬浮的影响逐渐减小，降尘的采集量减少。特别是在 5 m~8 m（以普通住宅标准层

高 2.8 m 计，5 m~8 m 为 2 楼~3 楼）采样高度，降尘的采集量减少较多，而 8 m~15 m（3

楼~5 楼），降尘的采集量减少趋势减缓，趋于平稳。为了增加样品整体的可比性，本标准

将采样高度调整至 8 m~15 m。

5.5.1.3 防鸟装置

原标准中未考虑防鸟。实际工作中，采样时鸟粪落入集尘缸，溶于收集液，无法清理，

导致样品废弃，见图 6。本标准建议在林区、公园等鸟类聚集处布设点位时设置防鸟环，引

用 ISO-DIS 4222-2-80《空气质量 大气降尘的测量 水平沉积缸法》中防鸟环的设计，具体

制作方式在本标准的规范性附录 A中体现，用惰性、防腐蚀金属丝制成金属环，支撑在高

出集尘缸口 10 cm的平面上，环直径为 40 cm，见图 7、图 8。

图 6 集尘缸中的鸟粪

图 7 防鸟环正视图 图 8 防鸟环俯视图

5.5.2 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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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1 干法、湿法采样对比

原标准采用乙二醇水溶液做收集液，属于湿法采样。通过查阅国外相关标准，ASTM 标

准 D1739-98《降尘的采样与测定标准（可沉降颗粒物）》，采样时无收集液，属于干法采

样。

为了考察干法和湿法这 2种不同采样方式对降尘采集量的影响，在高度均为 10 m的 A、

B、C和 D 4 个采样点分别设置 1组（包括 1个干法采样的集尘缸、1个乙二醇水溶液做收

集液的湿法采样的集尘缸）集尘缸，同时采集样品；采集一个月之后，按照《环境空气 降

尘的测定 重量法》（GB/T 15265-94）测定，结果见表 11。

表 11 干法、湿法采集降尘量对比

单位：t/km2·30 d

由结果可知，干法采集量占湿法采集量的 47.5%~73.6%。这与其他研究结果较为一致

[24,27-29]。这是由于干法已采集到的样品容易在缸内二次扬尘，造成样品的损失，而湿法则不

存在这种情况。因此湿法采样更具有代表性。因此，可通过增加收集液和水的加入量等方式

来保证样品采集全程为湿法采样。

此外，干法和湿法采样结果差异受季节、气候等多方面的影响。多雨季节，由于干法采

样的集尘缸内会存有降水，两者结果差异小。但如果是高温且多雨，这种干法由于没有防腐

措施，样品很容易腐败或长藻，造成采样失败，样品废弃。

综上所述，本标准仍延续原标准的湿法采样。

5.5.2.2 收集液的选择

原标准中选择乙二醇为收集液。根据国外标准 ISO-DIS 4222-2-80《空气质量 大气降尘

的测量 水平沉积缸法》，使用乙二醇甲醚作为收集液。乙二醇、乙二醇甲醚性质见表 12，

考虑到乙二醇甲醚沸点比乙二醇低，在后续的分析过程中会缩短蒸发和烘干时间，将二者进

行对比实验，确定更适合的收集液。

表 12 乙二醇、乙二醇甲醚性质对比

试剂名称 乙二醇 乙二醇甲醚

CAS 107-21-1 109-86-4

分子式 C2H6O2 HOCH2CH2OCH3

点位

名称

周期 1 周期 2

干法 湿法
干法占湿法采集量

百分比（%）
干法 湿法

干法占湿法采集量

百分比（%）

A 5.2 9.3 55.9 4.3 6.9 62.3

B 4.4 6.8 64.7 3.0 5.5 54.5

C 5.9 8.1 72.8 2.8 5.9 47.5

D 4.2 8.5 49.4 5.3 7.2 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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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名称 乙二醇 乙二醇甲醚

外观与性状 无色、粘稠液体 无色、具醚气味液体

沸点 197.4℃ 124~125℃

熔点 -12.6℃ -86.5

溶解性 与水任意比例混合 混溶于水

毒性 有毒 有毒

乙二醇和乙二醇甲醚分别做为收集液在 A、B、C、D 4个点位共进行了 2次对比实验，

第一次为 2018年 7月（夏季），第二次为 2018年 9月（初秋），数据见表 13。

第 1次对比实验：在 A、B、C和 D 4个采样点分别设置 1组集尘缸，包括 1个按 1:20

（V/V）添加乙二醇甲醚 25 ml，水 475 ml的集尘缸、1 个乙二醇 60 ml，水 150 ml的集尘

缸。实验时间为 2018年 7月，夏季、雨季、降水量大，收集的雨水使缸内乙二醇和乙二醇

甲醚的浓度均大幅降低。由表 13中 7月份的降尘收集量可以看出，添加乙二醇甲醚的集尘

缸收集到的降尘高于添加乙二醇的集尘缸。这是由于添加浓度在 1:20（V/V）时，乙二醇甲

醚的防腐性较乙二醇差，导致采样期间缸内藻类大量繁殖和其他树叶等杂物腐败，使收集液

变质较为严重，呈现出绿色，见图 9所示，且这些细小的藻类和腐败物无法清除；而添加乙

二醇的集尘缸中变质现象较轻或未变质。

图 9 乙二醇和乙二醇甲醚的集尘效果对比（采样时间：2018 年 7 月）

第 2次对比实验：在 A、B、C和 D 4个采样点分别设置 1组集尘缸，包括 1个乙二醇

甲醚 60 ml，水 150 ml的集尘缸、1个乙二醇 60 ml，水 150 ml的集尘缸。实验时间为 2018

年 9月，初秋，由于北方气候干燥，空气湿度小，样品回收时，以乙二醇甲醚做收集液的集

尘缸内液体均已蒸发殆尽（图 10中①、②和③号集尘缸），添加乙二醇做收集液的集尘缸

内仍然湿润（图 10中④和⑤号集尘缸）。而由表 13中 9月份降尘收集量可以看出，以乙二

醇水溶液做收集液的降尘采集量明显高于乙二醇甲醚，这是由于在这个采样周期中，乙二醇

甲醚做收集液的采样，前一段时间为湿法采样，当收集液干涸后，后一段时间等同于干法采

样，造成了样品的损失。由此推断，同样浓度下，乙二醇甲醚保湿性较差。



１８

图 10 乙二醇和乙二醇甲醚的集尘效果对比（采样时间：2018 年 9 月）

表 13 乙二醇、乙二醇甲醚样品采集量对比

单位：t/km2·30 d

点位
7月 9月

乙二醇 乙二醇甲醚 乙二醇 乙二醇甲醚

A 5.5 5.9 11.4 8.2

B 4.8 5.3 5.4 3.6

C 3.5 4.2 — 4.4

D — — 6.9 —

注：7月份 D点位 2种收集液均长出片状菌落，无法测试。9月份 C、D点位收集液内落入鸟粪，且溶于液

体，无法取出，采样失败。

综上，本标准保留原标准以乙二醇为收集液的湿法采样。

5.5.3 样品的收集

5.5.3.1 集尘缸面积及采样天数条件实验

在实际工作中，是否可以通过增加集尘缸截面积、减少样品采集时间，得到与正常采样

具有可比性的实验结果，本次修订进行了相关研究。选取 3种不同型号的集尘缸，分别为标

准集尘缸（D=15 cm，H=30 cm）、中号集尘缸（D=20 cm，H=40 cm）、大号集尘缸（D=25

cm，H=50 cm）用于样品采集。

（1）本实验室选择一较开阔的采样点，该点符合采样点的设置要求，通过增加集尘缸

的截面积、减少采样时间的方式采集平行样品，按照《环境空气 降尘的测定 重量法》（草

案）的规定分析样品，数据见表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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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本实验室集尘缸面积和采样天数对比数据

集尘缸型号
标准集尘缸

（D=15 cm，H=30 cm）

中号集尘缸

（D=20 cm，H=40 cm）

大号集尘缸

（D=25 cm，H=50 cm）

乙二醇加入量 60 ml 102 ml 174 ml

水加入量 200 ml 340 ml 580 ml

采样日期及天数 3.29~4.14，采 16 d 3.29~4.14，采 16 d 3.29~4.8，采 10 d

采样后收集液状态 湿润 干涸 湿润 干涸 湿润 干涸

空白测定值（g） 0.0010 0.0017 0.0030

降尘量（t/km2·30 d） 13.0 13.4 12.9 12.8 12.6 14.4

乙二醇厂家、规格、纯度 天津市光复精细化工研究所、500 ml/瓶、优级纯

天气及特殊情况备注

监测期间天气多为晴，偶有雨，但降水量不太，风力通常 4级以下，

仅 3月 30日风力为 5~6级。

特殊天气：4月 5日扬沙。

（2）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也受邀进行了相关研究的对比实验，在标准集尘缸内加

入 Aml乙二醇，B ml水，连续采样 30 d；中号集尘缸内加入 1.8倍 Aml乙二醇，1.8倍 B ml

水，连续采样 24 d；大号集尘缸内加入 2.8倍 Aml乙二醇，2.8倍 B ml水，连续采样 18 d。

乙二醇的加入量 A依据《环境空气 降尘的测定 重量法（草案）》中要求，水的加入量 B

视当地的季节及气候等情况而定。每个型号集尘缸平行采集 2个样品，间距至少为 1 m，数

据见表 16。

表 16 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集尘缸面积和采样天数对比数据

集尘缸型号
标准集尘缸

（D=15 cm，H=30 cm）

中号集尘缸

（D=20 cm，H=40 cm）

大号集尘缸

（D=25 cm，H=50 cm）

乙二醇加入量 60 ml 108 ml 168 ml

水加入量 100 ml 180 ml 280 ml

采样日期及天数 6.17~7.17，采 30 d 6.17~7.11采 24 d 6.17~7.5采 18 d

采样后收集液状态 湿润 干涸 湿润 干涸 湿润 干涸

空白测定值（g） 0.0045 0.0043 0.0072 0.0079 0.0113 0.0128

降尘量（t/km2·30 d） 4.5 3.4 3.8 3.7 2.4 1.8

乙二醇厂家、规格、纯度 天津市光复精细化工研究所、500 ml瓶、优级纯

极端天气及特殊情况备注
6 月 17日夜间大雨；7月 5日上午雷阵雨+下午暴雨；

7月 6日夜间大雨；7月 10日大雨；7月 17日凌晨暴雨

根据天津、北京的两组数据，当采样期间天气状况比较稳定，无较大波动时，增加集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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缸截面积、减少样品采集时间，可以得到与正常采样具有可比性的实验结果。但当天气状况

波动较大时，该方式无法得到与正常采样具有可比性的实验结果。因此，为保障数据的代表

性，使其能够真实的反映区域的降尘含量水平，本标准仍保留原标准的采样时间（30±2）d。

原标准规定“取换缸的时间规定为月底 5 d内完成”，为了避免与采样时间（30±2）d产生

歧义，本标准删除该内容。

5.5.3.2 采样天数条件实验

在实际工作中，是否可以通过分段采样、采样总时长不变，得到与正常采样具有可比性

的实验结果，本次修订也进行了相关研究。

（1）本实验室选择 6个采样点位，每个点位采集 2组样品。其中 1组采集 3个周期样

品，分别为 4 月 29日至 5 月 8 日（10 d）、5月 9日至 5月 18日（10 d）、5月 19 日至 5

月 28日（10 d），取走前一采样周期样品的同时，放置下个采样周期的集尘缸，保障采样

过程连续不间断，3个采样周期的样品分别测定，计算后加和为 5月降尘量。另 1组连续采

样，采样时间为 4月 29日至 5月 28日（30 d），直接计算 5月降尘量，数据结果见表 17。

表 17 分段采样与连续采样数据对比

单位：t/km2·30 d

点位
分段采样 5月测定值

连续采样 5月测定值
分段采样/连续采样

测定值（%）5月上旬 5月中旬 5月下旬 5月测定值

A 3.4 4.0 4.3 11.7 7.0 167

B 2.6 5.0 3.8 11.4 9.4 121

C 7.1 3.8 2.9 13.8 10.2 135

D 5.6 6.6 5.1 17.3 11.0 157

E 2.5 4.5 3.4 10.4 9.2 113

F 5.4 5.4 4.7 15.5 11.2 138

各采样周期全程为湿法采样，根据实验室结果，各点位分段采样结果均高于连续分段采

样结果，分段采样/连续采样测定值的百分率最高可达到 167%，这是由于在降尘不是很高的

月份，分段采样每次采集的样品量更少，这种较低的样品量水平，无论是在样品转移还是样

品称量都更容易引入实验误差，而且分 3段采样，这样的误差在同一个月反复引入了 3次，

因此，分段采样的数值均高于连续采样值。

（2）考虑到干旱蒸发量大的地区，查阅了新疆降尘的相关资料。根据《塔克拉玛干沙

漠腹地沙尘气溶胶质量浓度的观测研究》和新疆环境监测网络降尘监测数据库，自治区气象

局乌鲁木齐市沙漠气象研究所在 2009年 1月至 2012年 6月在和田民丰县、策勒县、若羌县、

轮台县、库尔勒市、喀什地区气象站观测场内进行大气自然降尘样品采集，平时按月监测，

沙尘高发季按旬监测，由于供试区极端干燥，蒸发量很大，故采用干法收集降尘。自治区环

境监测网络在城市和县城降尘监测，按月开展监测，利用两组数据进行比对，分析按旬监测

和按月监测的差异[33]。自治区气象局乌鲁木齐市沙漠气象研究所的监测数据见表 18至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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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民丰县降尘旬监测和月监测结果对比

单位：t/km2·30 d

民丰县 旬监测 合计降尘量 月监测 倍数

2010.03上 105

388 332 1.22010.03中 147

2010.03下 136

2010.04上 94.9

484 268 1.82010.04中 312

2010.04下 76.8

2010.05上 188

783 474 1.72010.05中 359

2010.05下 236

表 19 轮胎县降尘旬监测和月监测结果对比

单位：t/km2·30 d

轮台县 旬监测 合计降尘量 月监测 倍数

2010.04上 163

375 88.5 4.22010.04中 127

2010.04下 85.0

2010.05上 232

510 79.3 6.42010.05中 169

2010.05下 110

2012.04上 39.0

162 44.6 3.62012.04中 41.4

2012.04下 82.0

表 20 策勒县降尘旬监测和月监测结果对比

单位：t/km2·30 d

策勒县 旬监测 合计降尘量 月监测 倍数

2012.03上 276

519 430 1.22012.03中 79.3

2012.03下 163

2012.04上 171

672 312 2.22012.04中 327

2012.04下 173

2012.05上 249
1.81×103 362 5.0

2012.05中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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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勒县 旬监测 合计降尘量 月监测 倍数

2012.05下 1.12×103

表 21 若羌县降尘旬监测和月监测结果对比

单位：t/km2·30 d

若羌县 旬监测 合计降尘量 月监测 倍数

2010.03上 44.0

158 149 1.12010.03中 48.0

2010.03下 65.7

2010.05上 41.6

189 118 1.62010.05中 47.7

2010.05下 100

表 22 库尔勒市降尘旬监测和月监测结果对比

单位：t/km2·30 d

库尔勒市 旬监测 合计降尘量 月监测 倍数

2011.03上 27.0

124 24.5 5.12011.03中 80.3

2011.03下 17.1

2011.05上 65.1

143 20.2 7.12011.05中 41.1

2011.05下 37.1

2012.5上 29.1

112 44.6 2.52012.5中 52.8

2012.5下 30.5

表 23 喀什降尘旬监测和月监测结果对比

单位：t/km2·30 d

喀什市 旬监测 合计降尘量 月监测 倍数

2011.05上 459

1.98×103 93.8 21.12011.05中 1.15×103

2011.05下 376

2012.03上 11.0

59.3 70.0 0.82012.03中 30.8

2012.03下 17.5

2012.05上 94.2 222 88.2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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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什市 旬监测 合计降尘量 月监测 倍数

2012.05中 31.6

2012.05下 96.7

从表 18至表 23可以看出，在沙尘高发季节，降尘旬监测结果往往高于月监测，实际上，

扬沙或沙尘暴开始时，空中含尘量很大，风暴过后，风速减小，含尘量也随之减少，最后转

为浮尘。一般沙尘暴短则数小时，长则 2 d~3 d；扬沙持续时间稍长。此外，由于沙漠地面

温度升降剧烈，空气对流旺盛，局部的阵性扬沙时常发生这种“阵发性”扬尘使各时期（日、

旬）的降尘量明显不同[33]。

根据天津的数据和新疆的相关文献，分段采样无法得到与正常采样具有可比性的实验结

果，因此，本标准仍保留原标准的连续采样。

5.5.4 样品收集过程收集液的最低量

为了保障样品收集全过程为湿法采样，当收集液为最低加入量（60 ml 乙二醇、50 ml

水）的一半时，应补充收集液，本标准增加“在样品收集过程中，如缸内收集液低于 0.3 cm，

应适当补充乙二醇水溶液”，以保证全程为湿法采样。

5.5.5 样品保存

原标准未提及样品保存，本标准根据实际工作的需要，增加“样品保存”章节。

样品采集后应尽快分析，如不能当天分析需要保存，应在接收后将样品按标准步骤

（10.2.1）进行转移后，并补加 0.5 ml乙二醇，增强其保湿防腐效果，并用保鲜膜覆盖烧杯

口，以防保存期间有异物落入。样品 7 d内分析即可。

在 6个点位采集平行样品，实验室接收样品后，一个样品立即分析，另一样品按上述方

法于保存 7 d分析，测定结果见表 24。

表 24 降尘样品直接分析和保存 7 d 测定值的对比

单位：t/km2·30 d

序号
直接分析

样品

保存 7 d

平行样品

相对偏差

（%）
序号

直接分析

样品

保存 7 d

平行样品

相对偏差

（%）

1 8.0 7.2 -5.3 4 11.7 11.3 -1.7

2 5.7 6.3 5.0 5 4.9 4.8 -1.1

3 14.5 15.2 2.3 6 8.7 9.0 1.7

根据上表，平行样品测定值虽有差别，但属于随机误差，而非系统误差，是平行采样及

分析过程的正常误差，不是由于样品保存造成的。

5.6 分析步骤

5.6.1 瓷坩埚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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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准“瓷坩埚放入干燥器内，冷却 50 min”，本标准为了更符合客观情况，节约分析时

间，修改为“瓷坩埚放入干燥器内，冷却至室温”后，进行称量。

5.6.2 降尘总量的测定

5.6.2.1 实验用具

原标准中在处理样品时使用淀帚擦洗缸壁，用光洁的镊子将落入缸内的树叶、昆虫等异

物取出。手动去除干扰物受实验人员主观影响比较大，一些较小的干扰物如柳絮、昆虫脚等

很难肉眼识别以及人工去除，淀帚的有效面积小，实验过程耗时且效果不佳。

本标准修改为：用光洁的镊子将落入缸内的树叶、昆虫等大块异物取出，并用水将附着

在上面的细小尘粒冲洗下来。用软质硅胶刮刀把缸壁擦洗干净，将缸内溶液和尘粒通过孔径

为 1 mm（18目）金属筛，全部转入 500 ml 烧杯中，用水将金属筛上物进行冲洗，将所附

着细小尘粒冲洗下来后，将筛上异物扔掉。另外，金属筛也可以设计一个与 500 ml 烧杯配

套的专用滤网筛。

5.6.2.2 降尘总量中可燃物的测定

经查阅国内外相关控制标准，尚未找到降尘总量中可燃物的管理控制要求。查阅文献，

也未找到降尘总量中可燃物的相关研究。但考虑到部分省市环境监测单位以及科研单位从事

降尘总量中可燃物的相关科研工作，因此，本标准对降尘总量中可燃物的测定内容上不做修

改，以资料性附录的形式放在了标准文本后面，使得文本主体结构更为简洁，重点突出。

5.7 空白试验

由于不同品牌的乙二醇试剂空白值差距较大，应每批次样品测定空白值，在计算中予以

扣除。原标准在“降尘总量中可燃物的测定”中规定了降尘总量的空白试验，本标准将“空白

试验”独立成章，使其内容更突出、明显，规定了空白试验的分析步骤，“将与采样操作等量

的同批次乙二醇水溶液，放入 500 ml 的烧杯中。按照与降尘总量的测定相同的步骤进行实

验室空白试样的制备，称量至恒重后，减去瓷坩埚的重量W0，得到Wc”。

5.8 结果计算与表示

原标准中规定“降尘量为单位面积上单位时间内从大气中沉降的颗粒物的质量。其计量

单位为每月每平方公里面积上沉降的颗粒物的吨数（即 t/km2·30 d）”，由于“t/km2·30 d”本

身就能显示出降尘量的含义，本标准中删去降尘量的文字解读，使内容更简洁。

原标准中“结果要求保留一位小数”，本标准修改为“测定结果小数点后保留位数与方法

检出限一致，最多保留三位有效数字”，增加了对最多位数的要求。

5.9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原标准提到“对实验室发放统一样品，进行精密度、准确度的测定”，但是未提及统一样

品是什么？如何获得统一样品？这在实际工作中无指导意义。

由于降尘的采集过程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很难获得可以用于比对的样品，建议仅对实验

室环节进行精密度和准确度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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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1 土壤样品做模拟降尘样品

根据大气降尘粒径分布的相关文献可知，大气降尘中小于 50 µm的颗粒占 70%~98%[31]，

小于 63 µm的颗粒占 83%~82%[32]，因此，推荐 200目（74 µm以下）的土壤用于模拟降尘

样品，对空白集尘缸进行加标。

制备过程：采集无污染或污染较少的背景土，手工去除石块、木块，风干后研磨过 200

目筛，制得一份约为 200 g的样品，备用。

实验过程：称量 0.1 g~0.2 g（精确到 0.1 mg）样品，在（105±5）℃下，烘箱内烘 50 min，

取出放入干燥器内，冷却至室温，称重。再烘 50 min,冷却，再称量，直至恒重，此值为样

品标准值W0；将该样品放入添加了乙二醇水溶液的集尘缸内，按照收集液处理步骤进行处

理，如图 11，对坩埚进行称重，此时重量记为W1，为样品测定值。通过此法对精密度、准

确度进行评价。本实验室测试结果，见表 26。

图 11 烘干后的坩埚

表 26 土壤样品模拟质控过程结果

模拟降尘量 称取量（g） 测定值（g） 回收率（%）

约 6.0 t/km2·30 d
0.1021 0.1009 98.8

0.1045 0.1072 103

约 12.0 t/km2·30 d
0.1959 0.2123 108

0.2057 0.1981 96.3

按照建议方法进行质控，尘土的回收率较高，在 96.3%~108%，说明该方法可行。

5.9.2 屋檐土做模拟降尘样品

考虑到土壤样品虽然粒径满足要求，但成分与降尘会有所不同，特意收集房顶上的尘土

做模拟降尘样品进行回收率实验，实验结果见表 27。

表 27 屋檐土模拟质控过程结果

模拟降尘量 称取量（g） 测定值（g） 回收率（%）

约 6.0 t/km2·30 d 0.1000 0.1024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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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降尘量 称取量（g） 测定值（g） 回收率（%）

0.1008 0.0995 98.7

约 18.0 t/km2·30 d
0.3000 0.2913 97.1

0.2993 0.2981 99.6

约 42.0 t/km2·30 d
0.7000 0.6907 98.7

0.6973 0.6986 100

房顶上的尘土做模拟降尘样品测定结果与土壤样品无显著差异，为了方便各实验室在实

际工作中制备模拟样品，建议使用比较容易获取的土壤样品。

5.9.3 实验室内质控

原标准未对空白样品数量和空白加标回收率做出规定，本标准规定“每批样品应至少做

两个空白试样”，且根据上述实验数据确定“每批样品测定时，应以空白加标的形式至少分析

一个实验室内质控样品，其回收率为 90%~110%”。

5.10 注意事项

（1）原标准未对平行样品的采集做出规定。但在实际工作中，我国从 2017年一直开展

的国家网 2+26个城市空气质量考核工作中，降尘就已经采取了平行双样的采集方式。考虑

到样品采样的周期较长，而采样过程又很有可能由于人为因素、夏季多雨、乙二醇干涸、集

尘缸破损、采集到无法剔除的异物等情况造成样品废弃，一旦出现废弃情况，该点位数据缺

失，无法弥补，不利于环境空气质量的评价以及考核。因此，本标准增加“根据需要，可考

虑样品采集平行双样”，但不强制执行，这大大减少了采样失败、样品废弃的可能性，保障

了数据完整性，有利于环境管理工作。

（2）本标准在原标准基础上增加“平行测定值的计算：当样品无法真实反映客观情况时，

如无法剔除的异物、集尘缸倒伏、人为因素等，该测定值舍去，应在原始记录上注明原因。

否则，平行测定值以算术平均值计”的说明，用于指导实际工作。

（3）由于乙二醇水溶液具有防止冰冻的作用，当冬天采集降尘样品时，应注意乙二醇

浓度及冰点的关系，注意调整乙二醇的用量，保证收集液不冰冻。

（4）考虑到新疆、青海等干旱蒸发量大的地区，在进行野外长期降尘观测中，采用湿

法收集降尘存在较高的难度，因此，可进行干法采样，可通过添加玻璃珠的方式来提高采样

效率。通过查阅文献，常见的玻璃珠直径为 12 mm，因此，本标准增加“干旱蒸发量大的地

区无法保证采样周期内全程为湿法采样，采样时可在集尘缸底部铺一层直径为 12 mm 的玻

璃珠，并在原始记录中对采样方式予以说明”。

6 方法验证

6.1 方法验证方案

6.1.1 验证单位及验证人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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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环境监测 分析方法标准制修订技术导则》（HJ 168-2010）的要求，组织 6 家

有资质的实验室进行验证，分别为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

所、天津市环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境监测总站、 四川省生态环境监

测总站、浙江省环境监测中心。

表 28 参加验证的人员情况登记表

单位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或职称 所学专业
从事相关分析

工作年限

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

中心

陆皓昀 男 33 工程师 生物工程 11

杨 柳 女 37 工程师 应用化学 11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

科学研究所

陈桂华 女 53 工程师 化学教育 34

林芷君 女 25 助理工程师
食品营养与

检测
3

陈晓燕 女 38 工程师 环境工程 16

天津市环科检测技术

有限公司

李 莹 女 34 工程师 环境工程 9

王乃丽 女 46 高级工程师 分析化学 23

杨 云 女 30 工程师 制药工程 7

杨 卉 女 32 工程师
高分子材料

与工程
1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

境监测总站

阿加尔古丽﹒

赛依提
女 38 高级工程师 食品科学 15年

古丽娜尔﹒艾

合坦木
女 36 工程师 环境工程 9年

刘 喜 男 34 助理工程师 应用化学 10年

宋艾琳 女 25 助理工程师 化学工程 新进人员

四川省生态环境监测

总站

赵云芝 女 39 高级工程师 分析化学 13年

庞妍娇 女 26 助工 分析化学 1年

万 燕 女 26 助工 化 学 1年

浙江省环境监测中心

王 玲 女 34 工程师 环境工程 11年

朱国华 男 37 高级工程师 农药学 12年

李沐霏 女 30 工程师 分析化学 4年

6.1.2 方法验证具体方案

（1）选取从房顶上收集的尘土模拟降尘，作为方法验证工作的实际样品。

（2）6家实验室使用的仪器设备品牌、试剂的品牌各不相同，尽量覆盖常见品牌。

（3）检出限的验证：各验证实验室对空白样品进行不少于 7次平行测定，计算方法检

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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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精密度的验证：各验证实验室对 3种降尘量水平的模拟样品分别平行测定 6次，

计算相对标准偏差。

（5）准确度的验证：各验证实验室对 3种降尘量水平的模拟样品分别平行测定 6次，

计算回收率。

6.2 方法验证过程及结论

考虑到样品采集受地域影响差异较大，此次验证单位的选择覆盖南北地域，以及新疆具

有特殊气象情况的地区，各验证单位按照本标准准备实验用品。在方法验证前，参加验证的

操作人员均熟悉和掌握方法原理、操作步骤及流程。方法验证过程中所用的试剂和材料、仪

器和设备及分析步骤均符合方法相关要求。2019年 6月~2019年 9月，各实验室完成了方法

验证并提交了方法验证报告。《方法验证报告》见附件。

（1）方法检出限

6家实验室对空白样品（60ml乙二醇及 50ml蒸馏水加入降尘缸）进行 7次平行测定，

检出限分别为 0.3 t/km2·30 d，0.2 t/km2·30 d，0.1 t/km2·30 d，0.2 t/km2·30 d，0.3 t/km2·30 d，

0.1 t/km2·30 d；测定下限分别为 1.2 t/km2·30 d，0.8 t/km2·30 d，0.4 t/km2·30 d，0.8 t/km2·30 d，

1.2 t/km2·30 d，0.4 t/km2·30 d。

（2）准确度

6家实验室对从房顶屋檐上收集的尘土 0.1000 g，0.3000 g，0.7000 g 3种模拟降尘样品

各 6 份进行测定，0.1000 g 模拟样品测定空白加标回收率范围分别为：91.7%~97.9%，

96.6%~97.6%，97.3%~98.1%，90.7%~95.9%，95.9%~102%，99.4%~102%；0.3000 g模拟样

品测定空白加标回收率范围分别为： 93.2%~95.7%， 96.2%~99.8%， 96.9%~97.9%，

99.9%~101%，97.3%~104%，94.3%~100%；0.7000 g 模拟样品测定空白加标回收率范围分

别为：95.6%~101%，97.7%~99.0%，97.7%~99.0%，101%~102%，95.3%~101%，98.5%~101%。

（3）精密度

6家实验室对从房顶屋檐上收集的尘土 0.1000 g，0.3000 g，0.7000 g 3种模拟降尘样品

各 6份进行测定，0.1000g模拟样品相对标准偏差范围为 0.2%~4.9%；0.3000g模拟样品相对

标准偏差范围为 0.3%~2.2%；0.7000g模拟样品相对标准偏差范围为 0.4%~2.1%。

6 家实验室验证结果表明，方法的检出限、测定下限、方法准确度和精密度能够满足方

法特性指标要求。

7 本标准与原标准的差异说明

本标准与原标准的具体差异说明见表 29。

表 29 本标准与原标准的具体差异

内容 原标准 本标准 变化 说明

适用范围
1.2 适用范围

适用于测定环境空气中可沉降

适用于测定环境空气中的降

尘。
简化阐述。

见编制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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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原标准 本标准 变化 说明

的颗粒物。 5.2.1

1.1 主题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降尘测定方法。

本标准采用乙二醇水溶液做收

集液的湿法采样，用重量法测

定环境空气中的降尘。

规定了测定环境空气中降尘

的重量法。

简化阐述，使

测定方法清晰

明了。

见编制

说明

5.2.1

1.2 适用范围

方法的检测限为 0.2 t/km2·30 d。

本标准测定降尘的方法检出

限为 0.3 t/km2·30 d，测定下

限为 1.2 t/km2·30 d。

修改方法检出

限，增加测定

下限。

见编制

说明

5.2.3

规范性引用

文件
无

本标准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

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

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

于本标准。

HJ 194 环境空气质量手工

监测技术规范

HJ 664 环境质量监测点位

布设技术规范

增加规范性引

用文件。
—

术语和定义

大气降尘：大气降尘是指在空

气环境条件下，靠重力自然沉

降在集尘缸中的颗粒物。

降尘（dustfall）：

在环境条件下，靠重力自然

沉降的颗粒物。

修改了降尘的

定义，更准确。
—

干扰和消除

10 注意事项

10.1 大气降尘系指可沉降的颗

粒物，故应除去树叶、枯枝、

鸟粪、昆虫、花絮等干扰物。

树叶、枯枝、鸟粪、昆虫、

花絮等会对测定产生干扰，

样品测定过程中应去除。

无本质变化，

内 容 独 立 成

章，更突出。

—

仪器和设备

集尘缸：内径 15 ±0.5 cm，高

30 cm的圆筒形玻璃缸。缸底要

平整。

集尘缸：内径（15±0.5）cm，

高 30 cm的圆筒形缸，材质

为有机玻璃、玻璃或陶瓷，

缸底要平整，缸内壁光滑，

如有磨损，应立即更换。

增加了集尘缸

材质的选择，

对集尘缸的使

用做出了更具

体的要求。

见 编 制

说 明

5.4.1

无 金属筛：孔径 1 mm。 增加金属筛。

见 编 制

说 明

5.4.2

无 软质硅胶刮刀。
增加软质硅胶

刮刀。

见 编 制

说 明

5.4.3

无

烘箱。

一般实验室常用仪器和设

备。

原标准遗落，

本标准补充。

见 编 制

说 明

5.4.4



３０

内容 原标准 本标准 变化 说明

样

品

的

采

集

采样

点的

设置

普通的采样点一般设在矮建筑

物的屋顶，或根据需要也可以

设在电线杆上。

采样点一般设在矮建筑物的

屋顶。

删除在电线杆

上布点。

见编制

说明

5.5.1.1

采样点附近不应有高大建筑

物，并避开局部污染源。

采样点周围水平面应保证有

270°以上的捕集空间，不能

有阻碍空气流动的高大建

筑、树木或其他障碍物，并

避开局部污染源；如果采样

口一侧靠近建筑，采样口周

围水平面应有 180º以上的自

由空间。从采样口到附近最

高障碍物之间的水平距离，

应为该障碍物与采样口高度

差的 2 倍以上，或从采样口

到建筑物顶部与地平线的夹

角小于 30°。

细化采样点布

设技术要求。

见编制

说明

5.5.1.1

集尘缸放置高度应距离地面

5~12 m。

集尘缸放置高度应距离地面

8 m~15 m，即普通住宅 3~5

层。

调 整 采 样 高

度。

见编制

说明

5.5.1.2

在某一地区，各采样点集尘缸

的放置高度应尽力保持在大致

相同的高度。如放置在屋顶平

台上，采样口应距平台 1~1.5

m，以避免平台上扬尘的影响。

在同一地区，各采样点集尘

缸的放置高度应尽可能保持

一致。如放置在屋顶平台上，

采样口离建筑物墙壁、屋顶

等支撑物表面的距离应大于

1m，距平台 1 m~1.5 m，避

免支撑物及平台上扬尘的影

响。

细化采样点布

设技术要求。

见编制

说明

5.5.1.1

无

在林区、公园等鸟类聚集处

布设点位时，可根据需要设

置防鸟环，防鸟环设计见附

录 A。

增加防鸟环设

计。

见编制

说明

5.5.1.3

在清洁区设置对照点。 无
删除清洁对照

点。

见编制

说明

5.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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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原标准 本标准 变化 说明

样

品

的

采

集

准备

工作

集尘缸在放到采样点之前，加

入 60~80 ml 乙二醇，以占满缸

底为准，加水量视当地的季节

及气候等情况而定。譬如：冬

季和夏季加 50 ml，其他季节可

加 100~200 ml。加好后，罩上

塑料袋，直到把缸放在采样点

的固定架上再把塑料袋取下，

开始收集样品。记录放缸地点、

缸号、时间（年、月、日、时）。

集尘缸在放到采样点之前，

加入 60 ml~80 ml乙二醇，以

占满缸底为准，干旱蒸发量

大的地区可酌情增加乙二醇

加入量，加水量视当地的季

节及气候等情况而定。加好

溶液后，做好防尘，并记录。

无本质变化，

简化阐述。

见编制

说明

5.5.2.2

样品

的收

集

按月定期更换集 尘缸一次

（30±2）d。取缸时应核对地点、

缸号、并记录取缸时间（月、

日、时）。罩上塑料袋，带回

实验室。取换缸的时间规定为

月底 5d内完成。

公式：n—采样天数（精确到 0.1

d）

按月定期更换集尘缸一次

（30±2）d，采样记录时间应

精确到小时。取缸时应核对

地点、缸号，并记录取缸时

间（月、日、时），做好防

尘，带回实验室。

简化阐述，避

免歧义，并将

原标准中分散

在不同章节的

内容合并。

见编制

说明

5.5.3

无

在样品收集过程中，如缸内

收集液高度低于 0.3 cm，应

适当补充乙二醇水溶液。

增加采样过程

中收集液最低

量的要求。

见编制

说明

5.5.4

样品保存 无

样品采集后应尽快分析，如

不能 24 h内分析，应将样品

按步骤（10.2.1）进行转移后，

补加 0.5 ml 乙二醇，并用保

鲜膜覆盖烧杯口，7 d 内测

定。

增加样品保存

章节。

见编制

说明

5.5.5

分析步骤

7.1 将瓷坩埚洗净、编号，在

105±5℃下，烘箱烘烤 3 h，取

出放入干燥器内，冷却 50 min，

用分析天平称量，再烘 50 min，

冷却 50 min，再称量，直至恒

重（两次重量之差小于0.4 mg），

此值为W0。

10.1 将瓷坩埚洗净、编号，

在（105±5）℃下，烘箱烘

烤 3 h，取出放入干燥器内，

冷却至室温，用分析天平称

量，再烘 50 min，冷却至室

温，再称量，直至恒重（两

次重量之差小于 0.4 mg），

此值为W0。

由 “ 冷 却 50

min”，修改为

“ 冷 却 至 室

温”，更符合客

观实际。

见编制

说明

5.6.1

7.2用淀帚把缸壁擦洗干净，将

缸内溶液和尘粒全部转入 500

ml烧杯中。

10.2.1 用软质硅胶刮刀把缸

壁擦洗干净，将缸内溶液和

尘粒通过金属筛，全部转入

500 ml 烧杯中，用水反复冲

不再制作和使

用淀帚，增加

金属筛、软质

硅胶刮刀，提

见编制

说明

5.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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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原标准 本标准 变化 说明

洗截留在金属筛上的异物，

将附着在上面的细小尘粒冲

洗下来，将筛上异物弃掉。

高实验效率。

7.2 将溶液和尘粒全部转移到

已恒重的 100ml 瓷坩埚中，放

在搪瓷盘里，在电热板上小心

蒸发至干（溶液少时注意不要

崩溅）。

10.2.2 将溶液和尘粒全部转

移到已恒重的瓷坩埚中，放

在电热板上缓慢加热至近干

（溶液少时防止崩溅）。

无本质区别，

阐述更准确。
—

7.3 降尘总量中可燃物的测定
附录B 降尘总量中可燃物的

测定

将降尘总量中

可燃物的测定

调至附录，标

准主体内容更

突出。

见编制

说明

5.6.2.2

空白试验

7.3 降尘总量中可燃物的测定

将与采样操作等量的乙二醇水

溶液，放入 500 ml的烧杯中，

在电热板上蒸发浓缩至 10~20

ml，然后将其转移至已恒重的

瓷坩埚内，将瓷坩埚放在搪瓷

盘中，再放在电热板上蒸发至

干，于 105±5℃烘干，按 7.1条

称量至恒重，减去瓷坩埚的重

量W0，即为Wc。

10.3空白试验

将与采样操作等量的同批次

乙二醇水溶液，放入 500 ml

的烧杯中。按照与降尘总量

的测定相同的步骤进行实验

室空白试样的制备，称量至

恒重后，减去瓷坩埚的重量

W0，得到Wc。

无本质区别，

简化阐述，独

立成章。

见编制

说明 5.7

结果计算与

表示

降尘量为单位面积上单位时间

内从大气中沉降的颗粒物的质

量。其计量单位为每月每平方

公里面积上沉降的颗粒物的吨

数（即 t/km2·30d）

无

删去降尘量的

文字解读，更

简洁。

见编制

说明 5.8

n— 采样天数（精确到 0.1d）。
n— 采样时间（精确到小

时），d。 表述更清晰。 —

结果要求保留一位小数。

测定结果小数点后保留位数

与方法检出限一致，最多保

留三位有效数字。

增加最多位数

的要求。

见编制

说明 5.8

准确度 样品 A的相对误差为-3.1%，样

品 B的相对误差为-1.8%

12.2家实验室对从房顶上收

集的尘土 0.1000 g，0.3000 g，

0.7000 g 3种模拟降尘样品

各 6份进行测定，0.1000 g

模拟样品测定空白加标回收

率范围分别为：

91.7%~97.9%，

96.6%~97.6%，

根据方法验证

报告修改。

见方法

验证报

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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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原标准 本标准 变化 说明

97.3%~98.1%，

90.7%~95.9%，95.9%~102%，

99.4%~102%；0.3000 g模拟

样品测定空白加标回收率范

围分别为：93.2%~95.7%，

96.2%~99.8%，

96.9%~97.9%，99.9%~101%，

97.3%~104%，94.3%~100%；

0.700 0g模拟样品测定空白

加标回收率范围分别为：

95.6%~101%，97.7%~99.0%，

97.7%~99.0%，101%~102%，

95.3%~101%，98.5%~101%。

精密度

重复性相对标准偏差样品 A为

0.2%~3.5% ， 样 品 B 为

0.2~2.2%；再现性相对标准偏差

样品A为 2.3%，样品 B为 1.0%

12.1 家实验室对从房顶上收

集的尘土 0.1000 g，0.3000 g，

0.7000 g 3种模拟降尘样品

各 6份进行测定，0.1000 g

模拟样品相对标准偏差范围

为 0.2%~4.9%；0.3000 g模拟

样品相对标准偏差范围为

0.3%~2.2%；0.7000 g模拟样

品相对标准偏差范围为

0.4%~2.1%。

根据方法验证

报告修改。

见方法

验证报

告 4

质量保证和

质量控制
无

13.1实验室内质控样品制备

过程：采集无污染或污染较

少的背景土，手工去除石块、

木块，风干后研磨过 200目

筛，制得 1份约为 200 g的样

品，备用。使用前应在

（105±5）℃下烘干恒重，再

称量。

13.2每批样品应至少做 2个

空白试样。

13.3每批样品测定时，应以

空白加标的形式至少分析 1

个实验室内质控样品，其回

收率为 90%~110%。

增加质量保证

和质量控制章

节，使质控手

段以及评价方

式更具体。

见编制

说明 5.9

注意事项 无
14.1根据需要，可考虑样品

采集平行双样。

增 加 平 行 双

样，方便实际

工作。

见编制

说明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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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原标准 本标准 变化 说明

无

14.5平行测定值的计算：当

样品无法真实反映客观情况

时，如无法剔除的异物、集

尘缸倒伏、人为因素等，该

测定值舍去，应在原始记录

上注明原因。否则，平行测

定值以算术平均值计。

增加平行测定

值的计算方

式。

见编制

说明

5.10

无

14.6当冬天采集降尘样品

时，需注意调整乙二醇的用

量，保证收集液不冰冻。

增加冬季调整

乙二醇用量的

提示。

见编制

说明

5.10

无

14.7干旱蒸发量大的地区无

法保证采样周期内全程为湿

法采样，采样时可在集尘缸

底部铺一层直径为 12 mm的

玻璃珠，并在原始记录中对

采样方式予以说明。

增加新疆、青

海地区的玻璃

球法采样。

见编制

说明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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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一：

方法验证报告

方法名称： 环境空气 降尘的测定 重量法

项目主编单位： 天津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验证单位： 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天津

市环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境监测总站、 四川省生态环境

监测总站、 浙江省环境监测中心

项目负责人及职称： 吴宇峰 高级工程师

通讯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复康路19号 电话： 022-83693603

报告编写人及职称： 吴宇峰 高级工程师

报告日期： 2019 年 9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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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实验室基本情况

表 1.1 参加验证的人员情况登记表

单位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或职

称
所学专业

从事相关分析

工作年限

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

中心

陆皓昀 男 33 工程师 生物工程 11

杨 柳 女 37 工程师 应用化学 11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

科学研究所

陈桂华 女 53 工程师 化学教育 34

林芷君 女 25
助理工程

师

食品营养与检

测
3

陈晓燕 女 38 工程师 环境工程 16

天津市环科检测技术

有限公司

李 莹 女 34 工程师 环境工程 9

王乃丽 女 46
高级工程

师
分析化学 23

杨 云 女 30 工程师 制药工程 7

杨 卉 女 32 工程师
高分子材料与

工程
1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

境监测总站

阿加尔古丽﹒

赛依提
女 38

高级工程

师
食品科学 15年

古丽娜尔﹒艾

合坦木
女 36 工程师 环境工程 9年

刘 喜 男 34
助理工程

师
应用化学 10年

宋艾琳 女 25
助理工程

师
化学工程 新进人员

四川省生态环境监测

总站

赵云芝 女 39
高级工程

师
分析化学 13年

庞妍娇 女 26 助工 分析化学 1年

万 燕 女 26 助工 化 学 1年

浙江省环境监测中心

王 玲 女 34 工程师 环境工程 11年

朱国华 男 37
高级工程

师
农药学 12年

李沐霏 女 30 工程师 分析化学 4年

表 1.2 使用仪器情况登记表

单位 仪器名称 规格型号 仪器出厂编号 性能状况

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

中心

电子天平 XP205 1127300486 正常

石墨电热板 D350-D 030206000200900037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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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仪器名称 规格型号 仪器出厂编号 性能状况

电热鼓风干燥箱 DHG-9053A 1002297 正常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

科学研究所

电子天平 BSA224S-CW 27192157 正常

全自动电脑干燥箱 DHG-9053C 160923-2H 正常

天津市环科检测技术

有限公司

电子分析天平 METTLER AE240 1215250419 正常

数显鼓风恒温干燥箱 GZX-9240 MBE 7320 正常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

境监测总站

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 DHG-9101-ISA 80069 正常

电热板 Ib300 80520G11191 正常

电子天平 BT224S 22492464 正常

四川省生态环境监测

总站

万分之一电子天平 ALC-210.4 21490960 正常

电热鼓风干燥箱 GZX-9240MBE 14015 正常

电热板 光明ML-3-4 20446 正常

浙江省环境监测中心
电子天平 BS224S 23690121 正常

真空干燥箱 VC-50 317485109 正常

表 1.3 使用试剂及溶剂登记表

单位 名称 生产厂家、规格 纯度

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 乙二醇 天津市光复精细化工研究所 优级纯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乙二醇 广州化学试剂厂 分析纯

天津市环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乙二醇 天津百伦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分析纯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境监测总站 乙二醇 天津永晟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分析纯

四川省生态环境监测总站 乙二醇 成都市科隆化学品有限公司 分析纯

浙江省环境监测中心 乙二醇 国药 分析纯

2 方法验证方案

参加方法验证的实验室按照“环境空气降尘的测定重量法”（草案）中要求准备实验用品。

在方法验证前，参加验证的分析人员应了解并掌握方法原理、操作步骤及流程。方法验证过

程中所用的试剂和材料、仪器和设备及分析步骤符合方法相关要求。

按照“环境空气降尘的测定重量法”（草案）中样品分析的全部步骤进行分析，根据《环

境监测分析方法标准制修订技术导则》（HJ 168-2010）的规定，6家实验室分别开展方法检

出限、对分发的模拟降尘样品进行准确度、精密度指标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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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检出限的验证：按 HJ 168-2010 中检出限的计算公式得出方法检出限。将空白样品（60

ml乙二醇及 50 ml 蒸馏水加入降尘缸）按照样品分析的全部步骤，进行不少于 7 次平行测

定，计算平行测定的标准偏差 S，方法检出限MDL＝t（n-1,0.99）×S。

式中：MDL—方法检出限；

n—样品的平行测定次数；

t—自由度为 n-1，置信度为 99%时的 t 分布（单侧）；

S—n 次平行测定的标准偏差。

其中，当自由度为 n-1，置信度为 99%时的 t 值可参考表 1.4取值。

表 1.4 自由度为 n-1，置信度为 99%的 t 值表

平行测定次数（n） 自由度为（n-1） t(n-1,0.99)

7 6 3.143

8 7 2.998

9 8 2.896

10 9 2.821

11 10 2.764

16 15 2.602

21 20 2.528

测定下限：参照 HJ168-2010，以 4倍方法检出限确定为本方法目标物的测定下限。

②准确度、精密度指标的验证：称量从房顶屋檐上收集的尘土 0.1000 g（模拟降尘量约

5.6 t/km2·30 d），0.3000 g（模拟降尘量约 16.9 t/km2·30 d），0.7000 g（模拟降尘量约 39.5

t/km2·30 d）模拟降尘样品各 6份，放入洁净、干燥的降尘缸内，加入 60 ml乙二醇、50 ml

水，按样品分析的全部步骤进行空白、样品分析，汇总数据，填写降尘验证报告。

3 方法检出限、测定下限测试数据汇总

表 1.5 方法检出限、测定下限测试数据表

测试单位：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

测试日期： 2019.7.4

单位： t/km2·30 d

测定结果

序号 测定值

1 0.49

2 0.38

3 0.36

4 0.36

5 0.42

6 0.27

7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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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值 0.373

标准偏差 0.069

t(n-1,0.99) 3.143

检出限 0.3

测定下限 1.2

表 1.6 方法检出限、测定下限测试数据表

测试单位：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测试日期： 2019.7.9

单位： t/km2·30 d

测定结果

序号 测定值

1 0.119

2 0.068

3 0.085

4 0.125

5 0.028

6 0.045

7 0.045

平均值 0.07

标准偏差 0.038

t(n-1,0.99) 3.143

检出限 0.2

测定下限 0.8

表 1.7 方法检出限、测定下限测试数据表

测试单位：天津市环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测试日期： 2019.8.19~2019.8.28

单位： t/km2·30 d

测定结果

序号 测定值

1 0.0343

2 0.0286

3 0.0284

4 0.0400

5 0.0343

6 0.0227

7 0.0286

平均值 0.031

标准偏差 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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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结果 序号 测定值

t(n-1,0.99) 3.143

检出限 0.1

测定下限 0.4

表 1.8 方法检出限、测定下限测试数据表

测试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境监测总站

测试日期： 2019.8.6

单位： t/km2·30 d

测定结果

序号 测定值

1 0.3000

2 0.3510

3 0.2720

4 0.3000

5 0.2430

6 0.3510

7 0.2430

平均值 0.294

标准偏差 0.045

t(n-1,0.99) 3.143

检出限 0.2

测定下限 0.8

表 1.9 方法检出限、测定下限测试数据表

测试单位：四川省生态环境监测总站

测试日期： 2019.8.13 ~2019.8.15

单位： t/km2·30 d

测定结果

序号 测定值

1 0.28

2 0.17

3 0.14

4 0.32

5 0.15

6 0.28

7 0.21

平均值 0.221

标准偏差 0.07

t(n-1,0.99) 3.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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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出限 0.3

测定下限 1.2

表 1.10 方法检出限、测定下限测试数据表

测试单位：浙江省环境监测中心

测试日期： 2019.8.5~2019.8.13

单位： t/km2·30 d

测定结果

序号 测定值

1 0.0085

2 0.0057

3 0.0057

4 0.0085

5 0.0113

6 0.0085

7 0.0085

平均值 0.008

标准偏差 0.002

t(n-1,0.99) 3.143

检出限 0.1

测定下限 0.4

结论：6家实验室对空白样品（60ml乙二醇及 50ml蒸馏水加入降尘缸）进行 7次平行

测定，检出限分别为 0.3 t/km2·30 d，0.2 t/km2·30 d，0.1 t/km2·30 d，0.2 t/km2·30 d，0.3 t/km2·30

d，0.1 t/km2·30 d；测定下限分别为 1.2 t/km2·30 d，0.8 t/km2·30 d，0.4 t/km2·30 d，0.8 t/km2·30

d，1.2 t/km2·30 d，0.4 t/km2·30 d。

4 实验室内精密度、准确度数据汇总

表 1.11 实验室内精密度、准确度测试数据表

测试单位：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

测试日期： 2019.7.19

单位：g

加入量 项目
测定结果

平均值
RSD

（%）1 2 3 4 5 6

0.1000

测定值 0.0983 0.0921 0.0936 0.0966 0.0994 0.0927 0.0955 3.3

空白值 0.0045 0.0047 ——

空白加标回收率

(%)
96.3 92.5 93.9 96.8 97.9 91.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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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00

测定值 0.2898 0.2828 0.2852 0.2853 0.2879 0.2776 0.2847 1.5

空白值 0.0052 0.0058 ——

空白加标回收率

(%)
95.4 94.1 94.9 94.0 95.7 93.2 —— ——

0.7000

测定值 0.6463 0.6517 0.6549 0.6447 0.6631 0.6418 0.6504 1.2

空白值 0.0043 0.0048 ——

空白加标回收率

(%)
97.6 98.2 97.3 97.3 101 95.6 —— ——

表 1.12 实验室内精密度、准确度测试数据表

测试单位：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测试日期： 2019.7.10~2019.7.12

单位：g

加入量 项目
测定结果 平均

值

RSD

（%）1 2 3 4 5 6

0.1000

测定值 0.0982 0.0983 0.0979 0.0986 0.098 0.0976 0.0981 0.4

空白值 0.0008 0.0010 0.0009 ——

空白加标回收率

(%)
97.4 97.5 97.1 97.6 97.0 96.6 —— ——

0.3000

测定值 0.2930 0.2993 0.2898 0.2958 0.3004 0.2989 0.2962 1.4

空白值 0.0011 0.0009 0.0010 ——

空白加标回收率

(%)
97.3 99.4 96.2 98.3 99.8 99.3 —— ——

0.7000

测定值 0.6926 0.6946 0.6854 0.6852 0.6912 0.6857 0.6891 0.6

空白值 0.0015 0.0008 0.0012 ——

空白加标回收率

(%)
98.7 99.0 97.7 97.8 98.6 97.8 —— ——

表 1.13 实验室内精密度、准确度测试数据表

测试单位：天津市环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测试日期： 2019.8.19~2019.8.28

单位：g

加入量 项目
测定结果

平均值
RSD

（%）1 2 3 4 5 6

0.1000
测定值 0.0981 0.0982 0.0986 0.0988 0.0978 0.0982 0.0983 0.2

空白值 0.006 0.006 0.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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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标量 0.1002 0.1001 0.1005 0.1006 0.1004 0.1004 —— ——

空白加标回收率(%) 97.3 98.1 98.1 97.6 97.4 97.8 —— ——

0.3000

测定值 0.2934 0.2933 0.2938 0.2932 0.2911 0.2922 0.2928 0.4

空白值 0.0006 0.0005 0.0006 ——

加标量 0.3003 0.3004 0.3000 0.3005 0.3003 0.3003 —— ——

空白加标回收率(%) 97.5 97.6 97.9 97.4 96.9 97.3 —— ——

0.7000

测定值 0.6883 0.6838 0.6910 0.6934 0.6905 0.6900 0.6895 0.5

空白值 0.0006 0.0005 0.0006 ——

加标量 0.7001 0.7000 0.7005 0.7001 0.7002 0.7002 —— ——

空白加标回收率(%) 98.2 97.7 98.6 99.0 98.6 98.5 —— ——

表 1.14 实验室内精密度、准确度测试数据表

测试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境监测总站

测试日期： 2019年8月6日

单位：g

加入量 项目
测定结果

平均值
RSD

（%）1 2 3 4 5 6

0.1000

测定值 0.0971 0.0962 0.0965 0.1010 0.0983 0.0958 0.0975 2.0

空白值 0.0051 0.0051 ——

空白加标回收率

(%)
92.0 91.1 91.4 95.9 93.2 90.7 —— ——

0.3000

测定值 0.3048 0.3063 0.3048 0.3057 0.3052 0.3067 0.3056 0.3

空白值 0.0051 0.0051 ——

空白加标回收率

(%)
99.9 100 99.9 100 100 101 —— ——

0.7000

测定值 0.7122 0.7200 0.7135 0.7152 0.7150 0.7141 0.7150 0.4

空白值 0.0051 0.0051 ——

空白加标回收率

(%)
101 102 101 101 101 101 —— ——

表 1.15 实验室内精密度、准确度测试数据表

测试单位：四川省生态环境监测总站

测试日期： 2019.8.15~2019.8.19

单位：g

加入量 项目
测定结果

平均值
RSD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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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00

测定值 0.1023 0.1040 0.1020 0.1000 0.1060 0.1049 0.1032 2.1

空白值 0.0056 0.0026 0.0041 ——

空白加标回收率(%) 98.2 99.9 97.9 95.9 102 101 —— ——

0.3000

测定值 0.2960 0.3079 0.3160 0.3046 0.3041 0.3090 0.3063 2.2

空白值 0.0050 0.0030 0.0040 ——

空白加标回收率(%) 97.3 101 104 100 100 102 —— ——

0.7000

测定值 0.7056 0.7042 0.6955 0.7083 0.6715 0.7113 0.6994 2.1

空白值 0.0049 0.0037 0.0043 ——

空白加标回收率(%) 100 100 98.7 101 95.3 101 —— ——

表 1.16 实验室内精密度、准确度测试数据表

测试单位：浙江省环境监测中心

测试日期： 2019.8.5~2019.8.13

单位：g

加入量 项目
测定结果

平均值
RSD

（%）1 2 3 4 5 6

0.1000

测定值 0.1023 0.0996 0.1000 0.1098 0.1099 0.1098 0.1052 4.9

空白值 0.0002 0.0001 0.0002 ——

空白加标回收率(%) 102 99.4 99.8 110 110 110 —— ——

0.3000

测定值 0.2830 0.2959 0.2990 0.2899 0.2899 0.2999 0.2930 2.2

空白值 0.0001 0.0004 0.0003 ——

空白加标回收率(%) 94.3 98.6 100 96.5 96.5 100 —— ——

0.7000

测定值 0.6982 0.6933 0.7016 0.7099 0.7099 0.6898 0.7005 1.2

空白值 0.0004 0.0004 0.0004 ——

空白加标回收率(%) 99.7 99.0 100 101 101 98.5 —— ——

结论：6家实验室对从房顶屋檐上收集的尘土 0.1000 g，0.3000 g，0.7000 g 3种模拟降

尘样品各 6份进行测定，0.1000 g模拟样品测定空白加标回收率范围分别为：91.7%~97.9%，

96.6%~97.6%，97.3%~98.1%，90.7%~95.9%，95.9%~102%，99.4%~102%；0.3000 g模拟样

品测定空白加标回收率范围分别为： 93.2%~95.7%， 96.2%~99.8%， 96.9%~97.9%，

99.9%~101%，97.3%~104%，94.3%~100%；0.7000 g 模拟样品测定空白加标回收率范围分

别为：95.6%~101%，97.7%~99.0%，97.7%~99.0%，101%~102%，95.3%~101%，98.5%~101%。

6家实验室对从房顶屋檐上收集的尘土 0.1000 g，0.3000 g，0.7000 g 3种模拟降尘样品

各 6份进行测定，0.1000 g模拟样品相对标准偏差范围为 0.2%~4.9%；0.3000 g模拟样品相

对标准偏差范围为 0.3%~2.2%；0.7000 g模拟样品相对标准偏差范围为 0.4%~2.1%。

5 方法验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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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组对验证数据进行了检验，无异常数据，所有数据全部采用。六家实验室验证结

果表明，本方法检出限为 0.3 t/km2·30 d，测定下限为 1.2 t/km2·30 d。

6家实验室对从房顶屋檐上收集的尘土 0.1000 g，0.3000 g，0.7000 g 3种模拟降尘样品

各 6 份进行测定，0.1000 g 模拟样品测定空白加标回收率范围分别为：91.7%~97.9%，

96.6%~97.6%，97.3%~98.1%，90.7%~95.9%，95.9%~102%，99.4%~102%；0.3000 g模拟样

品测定空白加标回收率范围分别为： 93.2%~95.7%， 96.2%~99.8%， 96.9%~97.9%，

99.9%~101%，97.3%~104%，94.3%~100%；0.7000 g 模拟样品测定空白加标回收率范围分

别为：95.6%~101%，97.7%~99.0%，97.7%~99.0%，101%~102%，95.3%~101%，98.5%~101%。

6家实验室对从房顶屋檐上收集的尘土 0.1000 g，0.3000 g，0.7000 g 3种模拟降尘样品

各 6份进行测定，0.1000 g模拟样品相对标准偏差范围为 0.2%~4.9%；0.3000 g模拟样品相

对标准偏差范围为 0.3%~2.2%；0.7000 g模拟样品相对标准偏差范围为 0.4%~2.1%。

方法具有较好的重复性和再现性，方法各项特性指标达到预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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